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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

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

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 

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

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判

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

撤銷。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 
九、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

一、查一百零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司法院釋字第七○二號解釋意

旨，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行為

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者，依第三項前段規

定「不得聘任」，禁止教師終

身再任教職，未針對行為人有

改正可能之情形，訂定再予聘

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或條件，使

已改正者有機會再任教職。此

部分對工作權之限制已逾必要

程度，違反比例原則，應於解

釋公布日起一年內檢討修正，

逾期未完成者，此部分規定失

其效力。 
二、經調查自八十四年八月至一

百零一年九月七日止，依第一

項「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解聘及不續

聘教師構成要件態樣統計，總

計二百二十一名教師中，因「

性侵害（妨害性自主或強制猥

褻）」解聘五十三人、不續聘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2
卷
 
第

46
期
 
院
會

紀
錄

 
。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行為不檢違反相關法令

或教師專業倫理，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第十一款至第

十三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審議通過；其有第十二

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

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

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

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行為不檢違反相關法令

或教師專業倫理，情節重大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第十一款至第

十三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審議通過；其有第十二款規定

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解聘或不續聘者，應併審酌

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

節重大。 
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十一、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

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

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

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師有前項第七款或第九

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

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情事之一

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

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八款情形者，依規定

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十款情形者，依第四

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一款情形

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四人、退休教師一人；因「性

騷擾（師對生）」解聘六十八

人、不續聘十四人；因「性騷

擾（職場性騷擾）」解聘四人

、不續聘二人；因「違反教師

專業倫理（如師生戀）」解聘

十人、不續聘六人；因「婚外

情」解聘三人、不續聘二人；

因「體罰」解聘二人；因「主

導考試舞弊」停聘一人、不續

聘一人；因「詐欺」解聘三人

；因「其他事由」解聘三十二

人、不續聘十五人。其中因「

性侵害」及「性騷擾」遭解聘

或不續聘者，計一百四十六人

，占所有因該款解聘及不續聘

教師人數之百分之六十六點零

六。 
三、次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

考核辦法）第六條規定：「教

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

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

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

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

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過：……(五)違法處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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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為教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

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一者，不

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

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

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

，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款情形者

，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

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

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

，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及第二項

後段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

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行政機關核准。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

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一者，不

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

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

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

，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款情形者

，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

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

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

，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及第二項

後段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

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十款情

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

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

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

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

第十一款規定之情事，各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

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

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

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節

重大。……四、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記過：……(三)違法處

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

學生身心傷害。……六、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八

)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

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第一項）前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所列記功、記過、嘉

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

，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第二項）」。綜上，有關教師

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

，依其情節輕重，學校得依考

核辦法規定核予申誡、記過及

記大過一次或二次之懲處。惟

如教師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

教學生，情節重大，經查證屬

實，認已非考核辦法所能處理

時，應由學校依教師法第十四

條等相關規定予以解聘、停聘

及不續聘。 
四、再查本法於九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修正，業將教師「經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

明定應予解聘，復參酌上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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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

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

，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

性霸凌行為、行為不檢違反相

關法令或教師專業倫理且情節

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

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

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

得聘任為教師。 

教育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

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

，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體罰

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

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聘生效

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

師。 

計數據，並考量教師嚴重體罰

已非依考核辦法規定核予申誡

、記過及記大過一次或二次之

懲處足以為誡者、霸凌學生造

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者，已

分別違反教育基本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等相關

規定，應已不適任於教育現場

，爰修正第一項，將現行第七

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移列為第十

二款，並修正為「行為不檢違

反相關法令或教師專業倫理，

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增列第九款「經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及第十一款「體罰學生，造

成其身心嚴重侵害」；並依情

節之輕重，由重到輕調整第一

項各款款次，將現行第八款移

列為第七款，第九款移列為第

十三款，第十款移列為第八款

，第十一款移列為第十款，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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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司法院釋字第七○二號解

釋理由書意旨，原第三項前段

就「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經解聘或不

續聘者，限制教師終身不得再

任教職，等同完全扼殺其改正

之機會，實已逾越必要之程度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定明教

師因第一項第十二款情事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

聘者，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併同

審酌案件情節，決議訂定教師

得再受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

提供教師自省自新之機會，使

其得重返教職，繼續貢獻所學

。 
六、第三項至第五項配合第一項

款次之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七、為使本條本次修正施行前，

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

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情節重大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

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

聘一定期間後得再任教師，以

維護渠等人員工作權益，爰增

列第六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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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一、第一項第七款增列「尚未痊

癒」等文字，以求周延。 
二、第二項前段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門檻提高至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以求審慎。 
三、第一項第十二款、第二項後

段及第六項中有關行為不檢違

反相關法令或教師專業倫理者

之規定，酌作文字調整修正，

俾符合立法意旨及比例原則。 
 
 
 
 
 
 
 
 
 
 
 
 
 
 
 
 

  


